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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 ,各种功能的大型建筑、地下建筑、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不断涌现 ,火

灾隐患逐渐增多 ,恶性火灾事故时有发生。有效监测建筑火灾、控制火灾、快速扑灭火灾 ,是建筑

消防设备工程的主要任务。本书将有关专业的建筑室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设施联动控制系统及工程设计等有机地组

合为一体 ,成为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用书。编写本书 ,是拓宽专业面的需要 ,也是为适应不断发

展的城市建设培养现代建筑消防工程技术人才的需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蔓延规律和现代灭火技术 ,烟气流动规律和防排烟

技术 ,火灾自动探测、自动报警和各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技术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各消防设备系

统的类型、组成、工作原理、适用条件、设计计算。本书在内容上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建筑消防中的

新技术、新设备和先进经验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本书亦可作为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和建筑电气专业教学用书。

本书共 12 章 ,其中第 1 章由李天荣和陈金华共同编写 ;第 2、3、4、5 章由李天荣编写 ;第 6、

7、8 章由陈金华编写 ;第 9、10、11、12 章由龙莉莉编写。全书由李天荣主编 ;刘荣光、肖铁岩主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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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  论

火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火。但是 ,火如

果失去了控制 ,就会危害人类 ,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 ,成为火灾。所谓火灾 ,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

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

有效监测建筑火灾、控制火灾、快速扑灭火灾 ,防止和减少火灾危害 ,保障国民经济建设 ,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建筑消防设备工程的任务。建筑消防设备工程包括建筑灭火系统、防排

烟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设施联动控制系统。

1 .1  建筑火灾

1 .1 .1  火灾发生的原因和燃烧条件

1)火灾发生的原因

(1 ) 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火灾

生活中因用火不慎引起的火灾次数比较多。例如 :炉灶、煤油炉、燃气用具、火炕、灯火等发生

故障或使用不当引起火灾 ;小孩玩火、燃放花炮、爆竹引起火灾;乱扔烟头、火柴梗 ,使火混进废纸堆

或引燃卧具、沙发引起火灾等。这些主要都是因缺乏防火常识 ,思想麻痹而造成火灾。

(2 )生产活动中违规操作引发火灾

生产活动中违规操作引发火灾的情况有 :不顾周围环境随意动火焊接、烘烤物品过热、熬油

溢锅等 ;在化工生产中出现超温超压、冷却中断、操作失误而又处理不当 ;生产设备失修 ,出现可

燃气体或易燃液体跑、冒、滴、漏现象 ,遇明火便燃烧或爆炸等。

(3 )电气火灾原因

电气火灾一般是由于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的短路、过载、接触不良、漏电、雷电、静电等原因而

产生的高温、电弧、电火花引燃绝缘材料或附近可燃物形成火灾。还有由于电气设备的故障、发

热等其他原因造成火灾。这些现象与违规操作或设计、安装不合理 ,维护不当和使用环境条件等

有直接关系。如果电气设备运行状态不良、环境条件劣化、工作人员违规管理或违规操作 ,必然

会发生电气火灾。

(4 )可燃、易燃物自燃

易燃物受热 ;植物、涂油物、煤、生活垃圾堆垛过大过久而受热 ;化学危险品遇水、遇空气、相

互接触、撞击、摩擦等都会产生自燃。

(5 )自然灾害、人为灾害

在雷击较多的地区 ,建筑物上如果没有可靠的防雷保护设施 ,便有可能发生雷击起火。突然

的地震、风灾、战争空袭等 ,都会因为人们急于疏散、逃避而来不及断电、熄火或来不及处理好易

燃、易爆及其他化学危险品而引起火灾。

犯罪分子、精神病人人为放火也可能引起火灾。



2)燃烧条件

燃烧过程的发生和发展 ,必须具备 3 个条件 :可燃物、氧化剂 (助燃物 )和火源 (提供一定的温

度、一定的能量的源头 )。

以上 3 个条件是无焰燃烧的基本条件 ,而有焰燃烧还必须具备第 4 个条件 ,那就是未受抑制

的链式反应。

(1 )可燃物

凡是能在空气、氧气或其他氧化剂中发生燃烧反应的物质都称可燃物。火灾中的可燃物多

种多样 ,其燃烧难易程度、燃烧快慢也各不相同。

从化学组成上 ,可分为有机可燃物与无机可燃物 ;从物质形态上 ,可分为气体可燃物、液体可

燃物和固体可燃物。可燃气体在助燃物存在条件下 ,遇火源即可燃烧 ,其过程比较简单 ;液体可

燃物燃烧是液体蒸气燃烧 ,液体燃烧首先须吸收热量进行蒸发 ;固体可燃物燃烧则更复杂些 ,有

的要吸热、熔化和蒸发 ,有的要进行热分解。

(2 )氧化剂 (助燃物 )

与可燃物相结合能导致燃烧的物质称氧化剂。发生火灾时 ,主要氧化剂是空气中的氧气。

发生化工火灾时 ,其氧化剂有高锰酸钾、过氧化钠、过氧化氢、氯酸钾等。

(3 )火源

火源是可燃物与助燃物产生燃烧反应的能量来源。

火源可以是明火 ,也可以是高温物体 ,其能量可以由化学能、电能、机械能转换而来。

炉火、烟头、火柴、蜡烛等明火是住宅、旅馆、饭店常见的火灾火源。

电器开关、电线短路、静电等产生的电火花是工矿企业、商场火灾的常见火源。

雷击常常引起森林和古建筑火灾。

机械撞击、摩擦产生的火花往往引起化学危险品着火。

火源将热量传递到可燃物与助燃物上 ,使其温度升高 ,同时激发自由基的产生 ,引起连锁反

应而导致着火。

能引起一定质量体积分数可燃物燃烧所需要的最小能量称最小引燃能。若火源的能量小于

最小引燃能 ,就不能点燃着火 ,故最小引燃能是衡量可燃物危险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一般来讲 ,

可燃气的最小引燃能小于可燃液体 ,而可燃液体的最小引燃能又小于可燃固体。对于同种物质 ,

这种规律就更明显。这是因为液体变成蒸气 ,燃烧之前需吸收一定的蒸发热 ,固体物质需要经过

熔融裂解等过程 ,也都需要能量。

可燃物、氧化剂、火源三者缺一 ,则不会燃烧。只有三者同时存在 ,而且可燃物、氧化剂要有

一定的数量或质量/ 体积分数 ,火源要具有一定的能量 ,温度要达到或高于可燃物的燃点 ,燃烧才

会发生 ,才可能形成火灾。

(4 )未受抑制的链式反应

足够数量的可燃物置于有一定氧质量体积分数的环境中 ,遇火源 (一定的温度 )会发生燃烧。

可燃物燃烧过程中 ,分子被活化 ,产生 H
+
、O H

-
、O

- 2
等游离基的链式反应。以烃类物质 ( R—

H )燃烧为例 ,其链式反应过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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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 O H
-
结合生成 H2 O时 ,释放大量热量 , 使火源能量更加充足。H

+
、O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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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游

离基浓度愈高燃烧愈猛烈。如果这种链式反应不被抑制 ,燃烧将继续进行 ,直至可燃物燃尽为止。

1 .1 .2  火灾的发展过程

根据国内外若干火灾实例分析 ,按其特点可将火灾的发展过程分为 3 个阶段 :第 1 阶段是火

灾初起阶段 ,这时的燃烧是局部的 ,火势不稳定 ,室内的平均温度不高 ,是控火、灭火的最好时机 ;

第 2 阶段是火灾的发展阶段 ,此时火势猛烈 ,室内温度很高 ,控火原则是利用防火分隔限制燃烧

范围 ,阻止火灾向外蔓延 ;第 3 阶段是火灾熄灭阶段 ,这时室内可燃物基本燃尽 ,但仍需防止火灾

蔓延 ,注意建筑结构的倒塌 ,保障灭火人员安全。

1)火灾初起阶段

(1 )火灾初起阶段的特点

①起火点处局部的温度较高 ,室内各点的温度极不平衡。

②由于可燃物燃烧性能、分布及通风、散热等条件的影响 ,燃烧的发展大多比较缓慢 ,有可能

形成火灾 ,也有可能中途自行熄灭 ,燃烧的发展是不稳定的。

③火灾初起阶段燃烧的面积不大。

④火灾初起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定。

(2 )火灾初起阶段持续的时间

火灾初起阶段的温度 ,大多数是比较低的 ,所以很少有人注意研究初起阶段火灾的温度 ,但

初起阶段火灾温度持续的时间 ,对疏散人员、抢救物资、保障灭火人员的人身安全 ,具有重要的意

义。

可燃物从受热到起火燃烧需要的时间 ,是受火源的类型、可燃物的燃烧性能、建筑结构采用

的材料等条件影响的。

①火源种类不同的影响  所谓火源 ,就是点火的能源 ,通常是正在燃烧或尚未起火 ,但本身

具有较多热量的物体。这类物体本身的温度、点火能量和传热的形式 (如热辐射、热传导、明火加

热 )等条件 ,对起火成灾发展的时间都有很大影响。如烟蒂点燃被褥和烛火点燃上被褥的时间显

然不同 ,前者要长 ,后者要短。

②起火点周围燃烧条件的影响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在火灾初起阶段的作用比较明显 ,因

为起火点周围可燃材料烧完以后 ,不燃材料的墙和楼板 ,是不会把火蔓延开的。在燃烧面积小、

温度低、燃烧不稳定的条件下 ,因为周围仅有的可燃物被烧尽 ,燃烧便会自行中断。然而 ,如果燃

烧发生在木板墙脚下或纤维板吊顶下面 ,则燃烧会因为点燃了上述的可燃结构而扩大蔓延 ,发展

成灾。

大面积可燃材料的墙和吊顶 ,因为它有较大的燃烧面积 ,能使火焰沿其表面迅速蔓延 ,放出

大量的热 ,助长火势发展 ,是缩短火灾初起阶段持续时间的重要条件。

③通风条件的影响  当火源微小时 ,为了形成稳定的燃烧 ,由起火点发展到全面点燃 ,需要

积蓄大量的热能 ,良好的通风散热会延缓火灾的发展 ,减少通风量 ,则会有利于加速燃烧 ,缩短火

灾初起阶段持续的时间。

当火源很大时 ,如果门窗大开 ,通风良好 ,满足燃烧所需的最小空气量 ,燃烧就会猛烈发展 ,使

火灾初起阶段持续时间缩短。反之 ,门窗紧闭 ,空气供应不足 ,燃烧就会缓慢 ,甚至自行熄灭。

(3 )火灾初起阶段燃烧的过程



火灾初起时 ,燃烧释放的热量 ,通过热传递 ,提高了房间内各种物体的温度 ,使可燃物受热分

解出可燃气体 ,进入无焰燃烧阶段。可燃物在短时间内分解出的可燃气体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

性气体混合物。

由起火点发展到全面燃烧 ,可能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明火点燃 ,一种是由气体混合物爆燃点

火。

明火点燃 ,是由于热分解的可燃气体流向起火点 ,遇明火点燃 ,或者是起火点的热烟夹带火

星 ,飞到周围可燃物上 ,把已进入无焰燃烧阶段的可燃物点燃。

火灾初起 ,在氧气不足条件下 ,燃烧呈阴燃状态 ,室内的可燃物均处于无焰燃烧阶段 ,房间内

积聚了温度较高、浓度较大、数量较多的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的气体混合物 ,此时一旦开门或窗

玻璃破碎 ,由室外向起火房间输入大量新鲜空气 ,室内的气体混合物便迅速自燃 ,在整个起火房

间内剧烈燃烧 ,从而点燃室内存在的一切可燃物 ,使火灾从初起迅速转变为火灾发展的第二阶

段。

2)火灾发展阶段

火灾发展阶段的特点是 :

①火灾发展阶段 ,室内的可燃物都在猛烈燃烧 ,这段时间的长短与起火的原因无关 ,而主要

取决于可燃物的燃烧性能、可燃物数量和通风条件。

②火灾温度几乎呈直线上升并达到最高点。

③燃烧稳定 ,燃烧速度几乎不变。火灾发展阶段可燃物的烧毁质量约占整个火灾烧毁总量

的 80%以上。

3)火灾熄灭阶段

火灾熄灭阶段 ,即火灾发展的后期。其特点是 :

①室内可燃物减少 ,温度开始下降。

②温度下降的速度与火灾持续时间的关系一般是 :火灾持续时间长的 ,其下降速度比持续时

间短的要慢。持续时间在 1h 以下的 ,火灾温度下降速度大约是 12 ℃/ min ;持续时间大于 1h

的 ,其下降速度大约为 8 ℃/ min。

③火灾熄灭阶段开始时的温度仍为火灾的最高温度 ,火势最猛 ,热辐射最强 ,对周围建筑物

仍有很大的威胁。

上述 3 个火灾发展阶段 ,是根据火灾温度曲线的拐点 ,即室内火灾温度变化的转折点的客观

规律划分的 ,火灾发展三阶段的出现 ,取决于室内燃烧的面积、火灾的温度和燃烧速度的综合作

用 ,而并不是由某一参数所决定的。

1 .1 .3  火灾蔓延方式和途径

1)火灾蔓延方式

火灾蔓延是通过热的传播。热传播的方式有多种 ,有时几种方式同时出现 ,有时只是一种方

式。

①火焰接触  即起火点的火舌直接点燃周围的可燃物 ,引发燃烧。

②直接延烧  固体可燃物表面或易燃、可燃液体表面上的一点起火 ,通过导热升温 ,使燃烧

沿物体表面连续不断地向周围发展。

③热的传导  即物体的一端受热 ,通过物体热分子的运动 ,将热传到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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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热的辐射  即热由热源以电磁波的形式直接发射到周围物体上。辐射的波长分布随温度

变化而不同 ,着火点温度由低到高 ,热辐射则由不可见的红外辐射 ,逐渐变为可见光辐射以至紫

外辐射。着火点将以热辐射的方式引燃附近的可燃物。

⑤热的对流  是炽热的烟气与冷空气之间相互对流的现象。火灾时室内的热烟与室外的新鲜

冷空气密度差别较大 ,热烟的密度小 ,浮在冷空气的上面 ,由窗口上部流出 ,室外冷空气由窗口下部

进入室内。冷空气在燃烧区内受热膨胀 ,再次上升由窗口上部流出 ,形成热对流。着火房间的热烟

由窗口上部排出 ,窜至楼上房间 ,或由门洞上部流向走道 ,窜到其他房间 ,使火灾蔓延。

2)火灾蔓延途径

研究火灾蔓延途径 ,是在建筑物中科学合理地采取防火隔断措施的需要 ,也是灭火中采取

“堵截包围、穿插分割”,最后扑灭火灾的需要。综合火灾实例 ,将火灾蔓延的途径简要介绍如下 :

①外墙窗口  着火房间的火通过外墙窗口向外蔓延 ,一方面是火焰的热辐射穿过窗口烤灼

对面建筑物 ;另一方面是高温烟气由窗口排出 ,窜至楼上窗口 ,进入楼上房间 ,引燃楼上可燃物 ;

再一方面是靠火舌直接烧向上层或屋檐。这样逐层向上蔓延 ,会使整个建筑物起火。

②内墙门  建筑物内起火的房间 ,开始时往往只有一个 ,而火最后蔓延到整个建筑物 ,其原

因大多都是因为内墙的门未能把火挡住。火通过内墙门 ,经走廓 ,再通过相邻房间敞开的门进入

房间 ,把室内的物品烧着。如果起火房间的门和邻近房间的门都是关闭的 ,那么对控制火灾的蔓

延还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③楼板的孔洞  着火楼层的火焰的热辐射、高温烟气等易向上发展蔓延 ,楼板上的孔洞、楼

梯间、电梯井、管道井等 ,都是火灾向上蔓延的良好途径。

④空心结构  热气流通过建筑物封闭的空心处 (如板条抹灰墙木筋间的空间、木楼板格栅间

的空间等 ) ,把火由起火点带到连通的空间所达到的尽端 ,在不易觉察中蔓延开来 , 及至被人发

现 ,已经是难于扑救了。

⑤闷顶  因为高温烟气有向上升腾的特性 ,所以吊顶上的入孔及通风口都是高温烟气的必

经之处 ,高温烟气一旦进入闷顶空间内 ,必然向四周扩散 ,并形成稳定的燃烧。对于这种蔓延 ,也

很难及时发现。

⑥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四通八达 ,高温烟气一旦进入管道 ,尤其是用可燃材料制作的通风管

道 ,更能把燃烧扩散到通风管道的任意一点 ,使局部火灾迅速转变成整个建筑物的火灾。

1 .1 .4  火灾烟气及其危害

国外多次建筑火灾的统计表明 ,死亡人数中约有 50%～70%是被烟气毒死的。近一二十年

来 ,由于各种塑料制品大量用于建筑物内 ,以及空调设备的广泛采用和无窗房间增多等原因 ,烟

气毒死的比例有显著增加。英国对此作了比较 :1956 年火灾死亡总人数中只有 20 %死于烟气中

毒 , 1966 年上升到 40 %左右 , 1976 年则高达 50 %以上。

在某些住宅或旅馆的火灾中 ,因烟气致死的比例甚至高达 60 %～70 %。例如美国拉斯维加

斯市的一个高层饭店发生火灾 ,有 85 人死亡 , 584 人受伤 ,建筑中大量塑料制品产生的毒烟则是

造成伤亡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 ,日本“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死亡人数中 ,约有 80%是被烟气毒

死的。上述数据说明 ,火灾中的烟气是人类凶恶的杀手。

烟气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

1)对人体的危害



在火灾中 ,人员除了直接被烧或者跳楼死亡之外 ,其他的死亡原因大都和烟气有关 ,其对人

体的危害主要有 :

(1 )对生理的危害

①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被人吸入后 ,和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成为一氧化碳血红蛋白 ,

从而阻碍血液把氧输送到人体各部分去。当一氧化碳和血液 50%以上的血红蛋白结合时 ,便能

造成脑和中枢神经严重缺氧 ,继而失去知觉 ,甚至死亡。即使一氧化碳的吸入在致死量以下 ,也

会因缺氧而发生头痛、无力及呕吐等症状 ,最终仍可导致不能及时逃离火场而死亡。

医学分析证明 ,一氧化碳是烟气中对人体最具威胁的成分 ,其在空气中的浓度对人体的影响

程度见表 1 .1。

表 1 .1  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空气中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 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0 v.01 数小时内对人体影响不大

0 v.05 1 •.0 h 内对人体影响不大

0 Š.1 1 •.0 h 后头痛 ,不舒服 ,呕吐

0 Š.5 引起剧烈头晕 ,经 20～30 min 有死亡危险

1 Š.0 呼吸数次失去知觉 ,经 1～2 min 即可能死亡

②二氧化碳  正常情况下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为 0 .03% ,而在燃烧旺盛阶段 ,火场

中心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可达 15%～23%。当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为 10%时 ,就会引起头晕 ,以致

昏迷、呼吸困难甚至失去知觉。二氧化碳体积分数达 20 %时 ,控制生命的神经中枢完全麻痹而

死亡。

③烟气中毒  木材制品燃烧产生的醛类 ,聚氯乙烯燃烧产生的氢氯化合物都是刺激性很强的

气体 ,甚至是致命的。例如烟中含有质量分数为 5 .5×10
- 6
的丙烯醛时 ,便会对上呼吸道产生刺激

症状 ;如在 10×10 - 5以上时 ,就能引起肺部的变化 ,数分钟内即可死亡。火灾疏散时丙烯醛的允许

质量分数为 1 .0×10
- 6

,而木材燃烧的烟中丙烯醛的质量分数已达 5 .0×10
- 5
左右 ,加之烟气中还

有甲醛、乙醛、氢氧化物、氢化氰等毒气 ,对人都是极为有害的。随着新建筑材料及塑料的广泛使

用 ,烟气的毒性会越来越大 ,火灾疏散时的有毒气体允许体积分数见表 1 .2。

表 1 .2  疏散时有毒气体允许体积分数

毒气种类 允许体积分数/ %

一氧化碳 CO 0 Ó.2

二氧化碳 CO2 Œ3 Ó.0

氯化氢 H Cl 0 Ó.1

光气 COCl2 30 ˆ.002 5

氨 N H3 ª0 Ó.3

氢化氰 H CN 0 ¿.02

  ④缺氧  在着火区域的空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其他有毒气体 ,加之燃烧需要大

量的氧气 ,这就造成空气的含氧量大大降低。发生爆炸时甚至可以降到 5%以下 ,此时人体会受

到强烈的影响而死亡 ,其危险性也不亚于一氧化碳。空气中缺氧时对人体的影响情况见表 1 .3。

高层建筑中大多数房间的气密性较好 ,有时少量可燃物的燃烧也会造成含氧量的迅速降低 ,这一



点必须引起注意。

表 1 .3  缺氧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空气中氧的体积分数/ % 症状

21 �空气中含氧的正常值

20 �无影响

16～12 ©呼吸、脉搏增加 ,肌肉有规律的运动受到影响

12～10 ©感觉错乱 ,呼吸紊乱 ,肌肉不舒畅 ,很快即疲劳

10～6 €呕吐 ,神智不清

6 Ü呼吸停止 ,数分钟后死亡

⑤窒息  火灾时人员可能因头部烧伤或吸入高温烟气而使呼吸系统烫伤 ,导致口腔及喉头

肿胀 ,器官受损 ,呼吸困难 ,以致引起呼吸道阻塞窒息。如不能得到及时抢救 ,就有被烧死或被烟

气毒死的可能性。

在烟气对人体的危害中 ,以一氧化碳的增加和氧气的减少影响最大。但实际上 ,起火后各种

因素往往是相互混合地共同作用于人体的 ,一般说来 ,比某一因素的单独作用更具危险性。

(2 )对视觉的危害

在着火区域的房间及疏散通道内 ,充满了大量的烟气 ,烟气中的某些成分会对眼睛产生强烈

的刺激 ,使辨别疏散通道的视觉能力下降。

(3 )对心理的危害

浓烟会造成极为紧张的恐怖心理状态 ,使人们失去正常的行动能力和判断能力 ,导致无法疏

散或采取异常行动。

2)对疏散的危害

在着火区域的房间及疏散通道内 ,充满了含有大量一氧化碳及各种有害物质的热烟 ,甚至远

离火区的一些地方也可能烟雾弥漫。这给人员的疏散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除此之外 ,由于烟气集中在疏散通道的上部空间 ,通常使人们掩面弯腰地摸索行走 ,速度既

慢又不易找到安全出口 ,甚至还可能走回头路。火场的经验表明 ,人们在烟中停留一两分钟就可

能昏倒 ,四五分钟即有死亡的危险。

由上述可见 ,烟气对安全疏散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这也说明对疏散通道进行防排烟设计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对扑救的危害

消防队员在进行灭火与救援时 ,同样要受到烟气的威胁。烟不仅有引起消防员中毒、窒息的

可能性 ,还会严重妨碍他们的行动 :弥漫的烟雾影响视线 ,使消防队员很难找到起火点 ,也不易辨

别火势发展的方向 ,灭火行动难以有效地开展。同时 ,烟气中某些燃烧产物还有造成新的火源和

促使火势发展的危险 ;不完全燃烧产物可能继续燃烧 ,有的还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高温

的烟气会因气体的热对流和热辐射而引燃其他可燃物。上述情况将会导致火场的扩大 ,加大了

扑救工作的难度。

1 .1 .5  建筑火灾分类

根据国家标准 GB 4968—85 ,火灾分类按 A , B, C, D四类划分。



1) A 类火灾

指固体物质火灾。

(1 )固体可燃物

固体物质是火灾中最常见的燃烧对象。可燃的固体物质通常有 :木材及木制品、纤维板、胶

合板、纸张、纸板、家具 ;棉花、棉布、服装、被褥、粮食、谷类、豆类 ;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塑料、

电工产品、化工原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种类极其繁杂。

(2 )固体物质燃烧过程

①热分解燃烧  例如 :木材、高分子化合物 ,这类物质在火灾中被加热 ,发生热分解 ,释放出

可燃的挥发分 ,挥发分在空气中燃烧生成其他物质。

②固体表面燃烧  例如 :木炭、焦炭 ,这类物质在燃烧时 ,空气中的氧扩散到固体的表面或内

部孔隙中 ,使表面的炭直接进行燃烧 ,生成其他物质。

③升华式燃烧  如萘 :这类物质在火灾中直接被加热成蒸气 ,蒸气在空气中燃烧生成其他物

质。

大多数固体物质是热分解式燃烧。

(3 )评定固体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理化参数

评定参数有熔点、自燃点、比表面积、氧化特性、密度、导热性、热惯等。

2) B 类火灾

指液体火灾和熔化的固体火灾。

(1 )液体可燃物和可熔化的固体可燃物

①液体可燃物主要有 :汽油、煤油、柴油、重油、原油、动植物油等油脂 ;酒精、苯、乙醚、丙酮等

有机溶剂。

②可熔化的固体可燃物如沥青、石腊等。

(2 )液体和熔化固体的燃烧过程

①液体燃烧实际上是液体蒸气的燃烧。液体在火灾中受热首先变成蒸气 ,蒸气与空气燃烧

变成产物。轻质液体的蒸发纯属相变过程 ,重质液体蒸发时还伴随着热分解过程。原油罐火灾

的喷溅和轻质可燃液体的蒸气云爆炸 ,是 B 类火灾中的两种特殊燃烧现象 ,破坏极其严重。

②熔化固体是熔融蒸发式燃烧。可熔固体物质在火灾中首先被加热熔化为液态 ,继续加热

则变成蒸气 ,该蒸气与空气进行燃烧生成产物。

(3 )评定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的理化参数

评定参数是闪点。闪点是表示可燃性液体性质指标之一 ,液体表面上的蒸气和周围空气的

混合物与火接触 ,初次出现蓝色火焰闪光时的温度 ,称为闪点。闪点小于 28 ℃的可燃液体属甲

类火险物质 ,例如 :汽油。闪点大于及等于 28 ℃ ,小于 60 ℃的可燃液体属乙类火险物质 ,例如 :

煤油。闪点大于及等于 60 ℃的可燃液体属丙类火险物质 ,例如 :柴油、植物油。50°～60°的白

酒 ,虽然其闪点小于 28 ℃ ,但考虑到白酒中含有水分以及某些实际问题 ,而归于丙类火险物质。

(4 )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分类

根据液体的闪点 ,将液体火灾危险性分为甲、乙、丙 3 类。

①甲类液体  液体的闪点温度 < 28 ℃ ,如汽油、苯、甲醇、丙酮、乙醚、石蜡油等。

②乙类液体  液体的闪点温度为 28～60 ℃ ,如煤油、松节油、丁醚、溶剂油、樟脑油、蚁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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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丙类液体  液体的闪点温度 > 60 ℃ ,如柴油、润滑油、机油、菜籽油等。

(5 )沸溢性油品

液体在燃烧过程中 ,由于向液层内不断传热 ,会使含有水分、粘度大、沸点在 100 ℃以上的重

油、原油产生沸溢和喷溅现象 ,造成大面积火灾 ,这种现象称为突沸 ,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这

类油总称为沸溢性油品。

3) C类火灾

指可燃气体引起的火灾。

(1 )可燃气体燃烧分类

按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时间 ,可燃气燃烧分为预混燃烧和扩散燃烧。可燃气与空气预先混

合好后的燃烧称预混燃烧 ;可燃气与空气边混合边燃烧称扩散燃烧。预混燃烧由于混合均匀 ,燃

烧充分 ,不产生碳粒子 ,燃烧速度快。失去控制的预混燃烧会产生爆炸 ,这是 C 类火灾最危险的

燃烧方式。扩散燃烧由于是边混合边燃烧 ,混合不均匀 ,燃烧不充分 ,会产生碳粒子 ,火焰呈黄

色 ,燃烧速度受混合快慢及混合比控制。

(2 )可燃气体的爆炸极限

可燃气与空气组成的混合气体遇火源能发生爆炸的可燃气最低浓度 (用体积百分数表示 )称

爆炸下限 ;可燃气与空气混合遇火源能发生爆炸的可燃气最高浓度 (用体积百分数表示 )称爆炸

上限。爆炸下限和爆炸上限合称爆炸极限。可燃气的火灾危险性用爆炸下限进行评定。爆炸下

限小于 10%的可燃气为甲类火险物质 ,例如 :氢气、乙炔、甲烷等 ;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 10 %的可

燃气为乙类火险物质 ,例如 ,一氧化碳、氨气、某些城市煤气。应该指出 ,绝大多数可燃气都属于

甲类火险物质 ,极少数才属于乙类火险物质。可燃气的爆炸极限见表 1 .4。

表 1 .4  各种气体及蒸气在常压空气中的爆炸极限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己二酸 1 ….6④ — •.

氨 15 þ28 ê异戊亚硝酸 1 ….0④ — •.

硫 2 þ.0�27 — ê. 亚硝基乙烯 3 ….0 50 •

一氧化碳 12 þ.5 74 ê乙酰基丙酮 1 ….7④ — •.

亚氰基 6 þ.6 — ê. 异丁烯 1 ….8 9 •.6

氰氢酸 5 þ.6 40 ê异丙醇 2 ….2 — •.

乙硼 0 þ.8 88 ê异丙醚 1 ….4 7 •.9

氘 4 þ.9 75 ê丙基苯 0 ….6④ — •.

氢 4 þ.0 75 ê异戊烷 1 ….4 — •.

十烷硼 0 þ.2 — ê. 异硼 0 ….84 — •.

联氨 4 þ.7 100 ê乙烷 3 ….0 12 •.4

戊硼 0 þ.42 — ê. 乙醇 3 ….3 19�11

乙炔 2 þ.5 100 ê乙胺 3 ….5 — •.

乙酰替苯胺 1 þ.0④ — ê. 乙二醚 1 ….9 36 •



  续表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丙胺 2 Õ.2 22 ê乙烯 2 ….7 36 š

乙醛 4 Õ.0 60 ê环乙烷 1 ….2 7 š.7

乙酰基苯胺缩乙醛 1 Õ.6 10 ê环己乙烷 2 ….0�14 6 š.6�14

丙酮 2 Õ.6 13 ê环己戊烷 1 ….1 6 š.7

2-甲基 -2 羟基丙腈 2 Õ.2 12 ê乙、丙醚 1 ….7 9 š

苯胺 1 Õ.2⑦ 8 ê.3⑦ 乙苯 1 ….0① 6 š.7①

O - 氨基苯 0 Õ.66 4 ê.1 甲乙醚 2 ….2④ — š.

戊醇 1 Õ.4④ — ê. 甲乙酮 1 ….9 1 š.0

戊醚 0 Õ.7④ — ê. 乙基硫醇 2 ….8 18 š

丙醇 2 Õ.5 18 ê乙胺 3 ….6 46 š

硫化氢 4 Õ.0 44 ê氧化乙烯 3 ….6 100 š

有机物 甘醇 3 ….5④ — š.

丙烯腈 3 Õ.0 — ê. 2-羟基丁醛 2 ….0④

丙烯醇 2 Õ.8 31 ê丙二烯 2 ….16

安息香酸 0 Õ.7④ 醋酸环己烷 1 ….0④ — š.

蒽 0 Õ.65④ 醋酸丁烷 1 ….4⑤ 8 š.0①

异戊醇 1 Õ.4① 9 ê.0 醋酸丙烷 1 ….8 8 š

异丁烷 1 Õ.8 8 ê.4 醋酸甲烷 3 ….2 16 š

异丁醇 1 Õ.7① 11① 醋酸甲酯 1 ….7⑧ — š.

异丁基苯 0 Õ.82① 6 ê.0 二异丁基酮 0 ….82① 6 š.1�14

氯乙酰 5 Õ.0④ N、N-二乙基苯胺 0 ….8④ — š.

氯化胺 1 Õ.6⑤ 8 ê.6① 二乙胺 1 ….8 10 š

氯丙烯 2 Õ.9 — ê. 二乙基酮 1 ….6

氯乙烷 3 Õ.8 — ê. 二乙基环己烷 0 ….75

氯乙烯 3 Õ.6 33 êP-二乙基苯 0 ….8①

氯丁烷 1 Õ.8 10① 乙基戊烷 0 ….7①

氯丙烷 2 Õ.4④ — ê. 飞机汽油 ( JP-4 ) 1 ….3 8 š

氯化苯甲基 1 Õ.2④ — ê. ( J P - 6 )

氯甲烷 7④ — ê. 苯乙烯 1 ….1�26 — š.

二氯甲烷 — Õ. — ê. 硬酯酸丁酯 0 ….3④ — š.

辛烷 0 Õ.95 — ê. 燃料柴油 — …. — š.

汽油 100/ 130 Y1 Õ.3 7 ê.1 萘烷 0 ….74① 4 š.9①

  115/ 145 E1 Õ.2 7 ê.1 环丙烷 2 ….4 10 š.4

蚁酸异丁烷 2 Õ.0 8 ê.9 环已醇 1 ….2④ — š.

蚁酸乙烷 2 Õ.8 16 ê环已烷 1 ….3 7 š.8

蚁酸丁烷 1 Õ.7 8 ê.2 环己烯 1 ….2① — š.

蚁酸甲烷 5 Õ.0 23 ê环丁烷 1 ….1 6 š.7

a-基二甲苯 1 Õ.1① 6 ê.4① 1、2 异环丙烷 3 ….1④ — š.

m-基二甲苯 1 Õ.1① 6 ê.4① 异苯胺 0 ….7④

p-基二甲苯 1 Õ.1① 6 ê.6① 二苯甲烷 0 ….7④

喹啉 1 Õ.0③ — ê. 二戊烯 0 ….75⑧ 6 š.1

1、3 - 二恶烷 2 Õ.0 22 ê二甲胺 2 ….8

乙二醇丁基醚 1 Õ.1⑧ 11⑩ 二甲基二氯硅烷 3 ….4

乙二醇甲基醚 2 Õ.5�17 20⑦ 二甲基萘烷 0 ….69① 5 š.3⑨

异丙苯 0 Õ.88① 6 ê.5① 二甲基胼 2 ….0 95 š

丙三醇 — Õ. — ê. 2、2 二甲基丁烷 1 ….2 7 š.0

甲酚 1 Õ.1⑧ — ê. 2、3 二甲基丁烷 1 ….2 7 š.0

巴豆醛 2 Õ.1 16 ê2、6 二甲基 - 4-丁铜 0 ….79① 6 š.2①

氯苯 1 Õ.4 — ê. 2、3 二甲基环戊烷 1 ….1 6 š.8



续表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醋酸 5 Õ.4① — à. 二甲基甲酰胺 1 ….8① 1 q.4①

醋酸戊烷 1 Õ.0① 7 à.1① p-甲基异丙苯 0 ….85① 6 q.5①

醋酸异戊烷 1 Õ.0① 7 à.0① 溴丙烯 2 ….7④ — q.

醋酸异丙烷 1 Õ.7④ — à. 溴丁烯 2 ….5① — q.

醋酸乙烷 2 Õ.2 11 à溴甲烷 10 …15 q

硝基戊烷 1 Õ.1 — à. 蒎烷 0 ….74�2 3 7 q.2 �23

硝基乙烷 4 Õ.0 — à. 乙醚 1 ….7 27 q

硝基丙烷 1 Õ.8�17 100�17 醋酸乙烯 2 ….6 — q.

乳酸乙烷 1 Õ.5 — à. 吡啶 0 ….7⑨ — q.

乳酸甲烷 2 Õ.2① — à. 苯醚 0 ….8④ — q.

二硫化碳 1 Õ.3 50 à1、3 丁二烯 2 ….0 12 q

季戊烷 1 Õ.4 7 à.5 1-丁醇 1 ….7① 12①

壬烷 0 Õ.85�21 — à. d1 -2-丁醇 1 ….7① 9 q.8①

正十烷 0 Õ.75�12 5 à.6�18 丁烷 1 ….8 8 q.4

十四烷 0 Õ.5④ — à. 1、3 丁二醇 1 ….9④ — q.

四氢呋喃 2 Õ.0 — à. 1、4 丁二醇 — …. — q.

2、2、2、3 四甲基戊烷 0 Õ.8 t ert-丁胺 1 ….7① 8 q.9①

萘满 0 Õ.84① 5 à.0⑧ sert-丁醇 1 ….9① 9 q.0①

P - 萜苯 0 Õ.96④ — à. 丁基苯 0 ….82① 5 q.8①

松节油 0 Õ.7① — à. sec-丁基苯 0 ….77① 5 q.8①

灯油 — Õ. — à. t ert-丁基苯 0 ….77① 5 q.8①

正十二烷 0 Õ.60④ — à. 甲基丁酮 1 ….2⑤ 8 q.0①

三乙胺 1 Õ.2 8 à.0 r-丁内酯 2 ….0⑧ — q.

三甘醇 0 Õ.9⑧ 9 à.2 �28 戊烷 1 ….4 7 q.8

三氧杂环己烷 3 Õ.2④ — à. 1-5 戊二醇

三氯乙烯 12 �28 40�25 2-戊烯 1 ….4 8 q.7

三甲胺 2 Õ.0 12 à无水醋酸 2 ….7② 10③

2、2、3-三甲基丁烷 0 Õ.95 — à. 无水邻苯二甲酸 1 ….2⑦ 9 q.2�22

甲苯 1 Õ.2① 7 à.1① 甲醇 6 ….7 36�11

萘 0 Õ.88�1 9 5 à.9 �20 甲烷 5 ….0 15 q.0

尼古丁 0 Õ.75① — à. 甲基乙炔 1 ….7

硝基乙烷 3 Õ.4 — à. 甲胺 4 ….2④

1-硝基丙烷 2 Õ.2 — à. 甲基·异丁基甲醇 1 ….2④

2-硝基丙烷 2 Õ.5 — à. 1、3 丙二醇 1 ….7④

硝基甲烷 7 Õ.3 — à. β-丙炔酸内酯 2 ….9③

1 - 丁烯 1 Õ.6 10 à丙醛 2 ….9 17 q

2-丁烯 1 Õ.7 9 à.7 丙基酸 n-戊烷 1 ….0④

糠醇 1 Õ.8�1 5 16�16 甲基丙烯酸 1 ….8 11 q

丙醇 2 Õ.4⑤ — à. 甲基丙基酸 2 ….4 13 q

1-丙醇 2 Õ.2�1 2 14① 丙胺 2 ….0

2-丙醇 2 Õ.2 丙烯 2 ….4 11 q

丙烷 2 Õ.2 9 à.5 丙烯化氧 2 ….8 37 q

1、2 丙二醇 2 Õ.5④ 溴苯 1 ….6④

三聚乙醛 1 Õ.3 — à. 正十六烷 0 ….43④

二环己烷 0 Õ.65① 5 à.1⑧ 1-环己醇 1 ….2①

己烷 1 Õ.2 7 à.4 一甲基环己醇 1 ….0④

己醚 0 Õ.6④ 甲基环乙烷 1 ….1 6 q.7

庚烷 1 Õ.05 6 à.7 甲基环二烯 1 ….3① 7 q.6①

苯 1 Õ.3① 7 à.9① 甲基苯乙烯 1 ….0④



  续表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化学物质

爆炸极限 (体积分数 )/ %

下限 上限

1-戊醇 1 Õ.4① 10① α-甲基萘 0 ….8④

2-二甲基丙烯萘 0 Õ.53⑩ 3 Á.2 18 甲基乙烯基醚 2 ….6 39 š

甲基联氨 4 Õ— Á. 3-甲基吡啶 1 ….4④

酪酸 2 Õ.1④ — Á. 3-甲基丁烷 1 ….5 9 š.1

二甲基硫 2 Õ.2 20 Á甲基·丙基酮 1 ….6 8 š.2

甲基·异丙酮 1 Õ.8⑤ 9 Á.0⑤ 2-甲基戊烷 1 ….2④ — š.

二甲醚 3 Õ.4 27 Á异丙基环丙烯 0 ….52 4 š.1�18

甲基氯仿

  注 : (1 )本表摘自美国矿山局的 Za be ta kis 在 1965 年发表的《可燃气体及蒸气的可燃特征》;

(2 )爆炸极限的角注为温度条件值 :

  ① t = 100 ℃    ② t = 47 ℃    ③ t = 75 ℃    ④ t = 计算值    ⑤ t = 50 ℃

  ⑥ t = 35 ℃ ⑦ t = 140 ℃ ⑧ t = 150 ℃ ⑨ t = 110 ℃ ⑩ t = 175 ℃

  �11 t = 60 ℃ �12 t = 53 ℃ �13 t = 36 ℃ �14 t = 130 ℃ �15 t = 72 ℃

  �16 t = 117 ℃ �17 t = 125 ℃ �18 t = 200 ℃ �19t = 78 ℃ �20 t = 122 ℃

  �21 t = 43 ℃ �22 t = 195 ℃ �23 t = 160 ℃ �24 t = 96 ℃ �25t = 70 ℃

  �26 t = 29 ℃ �27 t = 247 ℃ �28 t = 30 ℃ �29 t = 203 ℃

4) D类火灾

指可燃金属燃烧引起的火灾和带电物体火灾。

(1 ) 可燃金属

锂、钠、钾、钙、锶、镁、铝、钛、锆、锌、铪、钚、钍和铀 ,由于它们处于薄片状、颗粒状或熔融状态

时很容易着火 ,故称它们为可燃金属。可燃金属燃烧引起的火灾之所以从 A 类火灾中分离出

来 ,单独作为 D类火灾 ,是因为这些金属燃烧时 ,燃烧热很大 ,为普通燃料的 5～20 倍 ,火焰温度

很高 ,有的甚至达到 3 000 ℃以上 ,并且在高温下金属性质特别活泼 ,能与水、二氧化碳、氮、卤素

及含卤化合物发生化学反应 ,使常用灭火剂失去作用 ,必须采用特殊的灭火剂灭火。

(2 )建筑构件金属

作为建筑构件支撑的钢筋、铝合金框架虽然在火灾中不会燃烧 ,但受高温作用后强度降低很

多。钢材在 500 ℃时 ,抗拉强度要降低 50%左右 ,铝合金则几乎失去抗拉强度。这是建筑火灾

扑救时应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3 )带电物体火灾

带电物体 (包括带电设备、导线等)火灾 ,在扑救中 ,不能采用导电体作灭火剂 ,如直流水柱等。

1 .2  高、低层建筑和火灾救助原则

1 .2 .1  高、低层建筑的划分及高层民用建筑分类

1)高、低层建筑的划分

民用建筑根据建筑高度或建筑层数分为高层建筑和低层建筑。高层建筑和低层建筑的划分

主要取决于扑救火灾时消防设备的登高工作高度和消防车的供水高度。

国产 CQ23 型曲臂登高消防车 ,最大工作高度为 23 m ,可扑救建筑高度在 24 m 以下的建筑



物火灾。目前我国城市消防多数配备的解放牌消防车 ,在最不利情况下 ,直接扑救火灾的最大高

度约为 24 m。

根据消防登高设备的工作高度和消防车的供水高度 ,我国高层建筑的起始线为建筑高度 24

m ,住宅建筑层数为 10 层。这个起始线的确定同时参考了国外部分国家高层建筑起始高度线。

表 1 .5 为世界部分国家高层民用建筑起始高度标准。由于住宅和其他民用建筑层高相差较大 ,

若仅以建筑高度或建筑层数作为划分高、低层建筑的标准是不全面的 ,也是不合理的。一般来

说 ,住宅以层数为高、低层划分标准 ,而其他民用建筑则以建筑高度作为高、低层划分标准较为适

宜。

高层建筑起始高度线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登高消防设备的工作高度和消防车的供水能力等

改变了 ,高层建筑的起始高度线也可作相应调整。

2)高层民用建筑分类

高层民用建筑根据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疏散和扑救难度分为一类建筑和二类建筑两类。

高层民用建筑分类见表 1 .6。

表 1 .5  世界部分国家高层民用建筑起始高度标准

国家名称 起始高度 (或层数 ) 备   注

中  国 层数≥10 层的住宅 ;建筑高度超过 24 m 的其他民用建筑

西  德 按最高一层地坪 (经常有人停留 )高出地面以上 22 m

日  本 层数≥11 层或建筑高度≥31 m 建筑高度≥45 m 称超高层建筑

法  国
建筑高度≥28 m 的公共建筑

建筑高度≥50 m 的居住建筑

英  国 建筑高度≥30 m 及建筑物底层面积≥900 m2 Q

比利时 入口路面以上建筑高度≥25 m

前苏联 层数≥10 层的居住建筑及层数≥7 层的公共建筑

美  国 建筑高度≥22～25 m,层数≥7 层

表 1 .6  高层民用建筑分类

名  称 一    类 二   类

居住建筑
高级住宅

19 层及 19 层以上的普通住宅
10～18 层的普通住宅

公共建筑

①医院

②高级旅馆

③建筑高度超过 50 m 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 000 m2 的商业楼、

展览楼、综合楼、电信楼、财贸金金融楼

④建筑高度超过 50 m 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 500 m2 的商住楼

⑤中央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广播电视楼

⑥网局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电力调度楼

⑦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⑧藏书超过 100 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⑨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

⑩建筑高度超过 50 m 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公楼、科研楼、

档案楼等

①除一类建筑以外的商业楼、展览

楼、综合楼、电信楼、财贸金融

楼、商住楼、图书馆、书库

②省级以下的邮政楼、防灾指挥调

度楼、广播电视楼、电力调度楼

③建筑高度不超过 50 m 的教学楼

和普通的旅馆、办公楼、科研楼、

档案楼等



  注 :①高级旅馆系指建筑标准高、功能复杂、可燃装修多。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旅馆。

②高级住宅系指建筑标准高 ,可燃装修多。设有空气调节系统或空气调节设备的住宅。

③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图书楼、档案楼系指性质重要 ,建筑标准高 ,设备、图书、资料贵重 ,火灾危险性大 ,发生火灾后

损失大 ,影响大的办公楼、科研楼、图书楼、档案楼。

3)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根据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建筑物有不同的耐火等级要求。建筑构件的燃烧性

能根据其组成材料的不同 ,分为不燃烧体、难燃烧体和燃烧体三类。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是指按

时间—温度标准曲线进行耐火试验 ,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 ,到失去支持能力或完整性被破坏或失

去隔火作用时止的这段时间 ,以小时表示。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 16—87)将工业与普通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划分为 1、2、3、4 级 ,

并且对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物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作了具体的规定。1 级耐火等级

建筑物的防火性能最好 , 4 级建筑物防火性能最差。

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 ,只分为 1 级和 2 级。规定 1 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应为 1 级 , 2 类高

层建筑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 2 级 ,裙房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 2 级 ,高层建筑地下室的耐火等级应

为 1 级。

1 .2 .2  高层建筑防火分区、防烟分区及安全疏散

1)防火分区

建筑物一旦发生火灾 ,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扩大 ,需要将火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扑灭 ,

尽量减轻火灾造成的损失。在建筑设计中 ,利用各种防火分隔设施 ,将建筑物的平面和空间分成

若干个分区 ,称为防火分区。《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 1 类建筑、2 类建筑和地下室 ,

每个防火分区允许的最大建筑面积分别为 1 000 m2 、1 500 m2 和 500 m2 ;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

时 ,上述面积可增加 1 倍。

竖向防火分隔设施主要有楼板、避难层、防火挑檐、功能转换层等。建筑物中的电缆井、管道

除井壁材料和检查门有防火要求外 ,对于建筑高度不超过 100 m 的高层建筑 ,其井内每隔 2～3

层在楼板处用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体作防火分隔 ;建筑高度超过 100 m 的高层建筑 ,

应在每层楼板处作相应的防火分隔。

水平防火分隔设施主要有防火墙、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防火幕和防火水幕等 ,建筑物

墙体客观上也发挥防火分隔作用。

2)防烟分区

防烟分区是防火分区的细分 ,是指为了将烟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以屋顶挡烟隔板、挡烟

垂壁、隔墙或从顶棚下突出不小于 500 mm 的梁来划分区域的防烟空间。可有效地控制烟气随

意扩散 ,但无法防止火灾的扩散。

划分防烟分区是在防火分区的基础上 ,保证在一定时间内 ,火场上产生的高温烟气不随意扩

散 ,并得以迅速排除。以控制火势蔓延 ,满足人员安全疏散和火灾扑救的需要 ,避免造成不应有

的伤亡事故 ,减少火灾损失。

一般每个防烟分区采用独立的排烟系统或垂直排烟道 (竖井 )进行排烟。如果防烟分区的面

积过小 ,会使排烟系统或垂直排烟道数量增多 ,提高系统和建筑造价 ;如果防烟分区面积过大 ,使

高温的烟气波及面积加大 ,受灾面积增加 ,不利于安全疏散和扑救。因此规定每个防烟分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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